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40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

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1-008

），刊载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11

月

2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兴银陕公一【授信】最高保字【

2011

】第

002

号），合同约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

责任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 本次

签订的

5,000

万元《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50,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

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巨建辉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材料、不锈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技术

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62,295.66

万元，总负债为

47,897.85

万元，净资产为

14,397.81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368.19

万元，利润总额

1,339.88

万元，

净利润为

1,129.64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一年。

2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

营的进一步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27,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

额保证

33,9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

27,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55,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

63,600

万

元，实际发生对外担保

55,00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87%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350

证券简称： 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1-045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上午在济南公

司十一楼会议室召开。 有关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4,144,958,4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5%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授权李

航先生，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授权杜渐先生，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挪威中央银行授

权王云泉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副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偿还部分银行借款，改善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公司决定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

"

交易商协会

"

）的相关规定，向交易商协会

申请发行

15

亿元中期票据。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注册额度和有效期之内，根据公

司实际情况，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

赞成票

4,144,958,4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杨玉熹律师、王永刚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审议事项、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及形成的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１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包括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

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日前接到相关股东通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到

１１

月

２

日下午收盘，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萌置业”）、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六合”）、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大陆”）和中储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分别累计减

持本公司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４

，

５８５

，

６５１

股、

４

，

３６８

，

８８４

股和

３

，

５１５

，

１４０

股，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

总计

２２

，

６６９

，

６７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１％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价格区间（股

／

元） 交易方式

玺萌置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９．２１－９．３３

集中竞价

华信六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４

，

５８５

，

６５１ ０．９７ ８．８９－９．０９

集中竞价

大华大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９．２６－９．４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

，

２８６

，

８８４ ０．１５２ ９．１３－９．３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４ ８．９８－９．１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８．９９－９．１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７０２

，

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９．２８－９．９０

集中竞价

中储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４ ９．１０－９．４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９．１２－９．３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３５５

，

１４０ ０．０２４ ９．０４－９．２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４ ９．１２－９．３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９．５１－９．６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９．５０－９．９１

集中竞价

合 计 ———

２２

，

６６９

，

６７５ １．５１

——— ———

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之前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６

，

２００

，

７９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７％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所发布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７

、临

２０１１－

３１

、临

２０１１－３４

）。 至此，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６８

，

８７０

，

４６７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５８％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８

，

５１６

，

９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３．８３％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一致行动人各股东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销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

有关规定，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停盘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连

续停牌。

目前，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初步

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内蒙古一机集团力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克橡塑）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公司以现金增加投资

４５１７．０７

万元，本次增资后占力克橡塑总注册

资本的

４９％

。

３

、投资期限：

５０

年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做强本公司减振降噪弹性元件业务，拓展军工、重载卡车等新的应用领域，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机集团）、青岛开世密

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开世）签订了《内蒙古一机集团力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协议》，一机集团、青岛开世以力克橡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后净资产作为合

作基础，由本公司单方对力克橡塑进行现金增资。 增资扩股后本公司持有力克橡塑

４９％

的股

权，一机集团持有力克橡塑

４６．６６％

的股权，青岛开世持有力克橡塑

４．３４％

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

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全体董事出席

了会议。 经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一机集团力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投资合作方情况

（一）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１

、注册地址：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

２

、注册资本：

２６０５０１．８

万元

３

、法人代表：李金泉

４

、经营范围：坦克装甲车及轮式装甲车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械制造，

汽车和专用汽车整车及零配件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铁路车辆整车及零配件设

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工程机械整车及零配件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发动机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本产品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冶炼冲锻工具制造，计算机软件、集装箱配

件、金属制品、非金属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氧气制品设计、销售；氮气制品、氩气制品、

二氧化碳制品生产、销售（以上三项凭资质证经营）；机械制造；汽车、铁路车辆及工程机械设

计、研发、销售及售后服务；抽油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铁路车辆、工程

机械、抽油杆、抽油管、接箍管、发动机等产品零部件，本产品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

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１５

（二）青岛开世密封工业有限公司

１

、注册地址：青岛市四方区嘉禾路

７

号

２

、注册资本：

８６６３．８３

万元

３

、法人代表：马小维

４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油封、“

Ｏ

”型圈、防尘套、工业用橡胶制品；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０００１８０８７２６８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内蒙古一机集团力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 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一机集团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王铁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８２．８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及其他各种车辆橡胶制品、实心轮胎、履带式车辆挂胶履带板、挂胶履带

销、各种减震橡胶制品、球磨机橡胶衬里、大型输水管道密封圈、海棉胶板及制品、塑料制品、

玻璃钢内饰及制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橡胶制品的检验和检测；车辆零部件、非标设备的设

计、制造、销售；机械加工；焊接。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８２．８

万元 实物

７８．７６％

青岛开世密封工业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元 现金

２１．２４％

截至目前，力克橡塑现有员工

２８２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３８

人，管理人员

２５

人，营销人员

６

人，基本生产与辅助人员

２１３

人。 公司面积

１４４００

平米，设备

４００

余台套，生产流水线

４

条，公司

的橡胶试验室系兵器工业三级理化检测机构，拥有国内先进的橡胶试验设备和检测手段，不

仅可以进行常规的理化试验，还可以进行特殊的项目试验。 拥有自国外引进的具有

９０

年代先

进水平的专用橡胶零件试验台架及相关设计软件，是兵器行业最先进的橡胶试验室之一。 力

克橡塑主要承担一机集团内军民品车辆的橡胶实心轮胎、挂胶履带板、挂胶履带销、汽车橡

胶减震器、密封套、密封圈、密封条、塑料制品及部分玻璃钢产品的设计与制造任务。 公司通

过了新时代新版质量体系认证。 通过了国家二级保密资格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作为一机集团的成员单位通过了环境体系和安全质量标准化认证。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力克橡塑总资产

８

，

６４３．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４０８．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

，

９０８．７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９８．７４

万

元； 根据北京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财务会计报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力克橡塑总资产

９

，

９２２．８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６１５．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

，

７６．２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０．７７

万元。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力克橡

塑净资产评估价值

４

，

７０１．４４

万元。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一机集团与青岛开世一致同意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力克橡塑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前

力克橡塑的权益由原股东享有。 各方股东共同委托中介机构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

力克橡塑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各方股东在对评估数据认可的基础上进行增资扩股。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力克橡塑经评估后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７０１．４４

万元。本公司以现

金投资

４

，

５１７．０７

万元，其中

３

，

４７３．９８

万元作为出资额进入力克橡塑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

公积；一机集团以其拥有的力克橡塑评估后的净资产

４

，

３０１．４４

万元作为投资，其中

３

，

３０８．０８

万元作为出资额进入力克橡塑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青岛开世以原始出资

４００．００

万

元作为本次出资，其中

３０７．７０

万元作为出资额进入力克橡塑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增

资完成后，力克橡塑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８８２．８０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７

，

０８９．７６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合资各方所占股权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股权数 股权比例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１７．０７

万元 现金

３４７３．９８

万股

４９．００％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０１．４４

万元 评估后净资产

３３０８．０８

万股

４６．６６％

青岛开世密封工业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初始现金出资

３０７．７０

万股

４．３４％

３

、本公司在力克橡塑资产审计评估报告完成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出资行为，各方股东

应协助办理完成力克橡塑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增资完成后的力克橡塑设股东会和董事会。 董事会由

７

人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４

名

董事候选人，一机集团推荐

３

名董事候选人。 力克橡塑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人组成，其中：本

公司、一机集团和青岛开世各推荐

１

名监事候选人。 力克橡塑董事长和总会计师由本公司推

荐，监事会主席以及总经理等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一机集团推荐。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完成本次增资后，公司将成为力克橡塑第一大股东，并按照相关规定合并其财务会计报

表， 增加公司主业收入。 通过借助力克橡塑已有的军品供应资质和一机集团的市场渠道优

势，与一机集团开展全方位合作，可以实现时代新材减振降噪弹性元件核心技术和业务向军

工、重卡等新产业领域的快速延伸，同时扩大特种工程塑料、阻尼材料等其它产品的销售。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全部为本公司自筹。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内蒙古一机集团力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９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

———宁波象山维拉置业有限公司

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策，公司孙公司———宁波象山维拉

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参与并获拍了宁波市象山县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１－１６

（地块

十二）等八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地块的竞拍金额及资金支付安排

竞拍成交总价为

３３４

，

８４０

，

０００

元，平均楼面价为

１２６２／

平方米。 平均每亩

８５．２

万元。

竞拍成交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之前支付

５０％

出让金（含保证金），余额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之前付清。

二、本次获拍地块概况

本次获拍地块均位于象山县石浦镇东北侧的半边山风景区，西面靠山，东、北、南三面均濒

海。 周边自然条件出众，多为山林和海岩，拥有稀缺的沙滩资源，配套高端。 此次获拍土地与象

山维拉公司原有开发土地相连，有利于整体开发。

本次获拍土地总共面积

２６２

，

３６７

平方米， 约

３９３

亩，可建建筑面积约

２６５３４０

平方米。地块详

情如下：

序号 编号 地 块 出让 面积

ｍ

２

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

）

绿地率

（

％

）

１

八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１－１６

（地块十二）

５９４５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５

且

≤１．７ ≤２５ ３０

２

九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１－１６

（地块十三）

４７２０２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２５ ３０

３

十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２－０１

（地块十四）

３３６００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３０ ３０

４

十一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２－０１

（地块十五）

９０９７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２０ ３０

５

十二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２－０２

（地块十六）

４５４５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２０ ３０

６

十四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１－１１

（地块二十）

５０９５７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２５ ３０

７

十五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１－１１

（地块二十一）

６９２５７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２５ ３０

８

十六 石浦半边山地块

ＺＸ０１－１１

（地块二十二）

４１７６４

住宅及配套

住宅

７０

年

≥１．０

且

≤１．２ ≤２５ ３０

三、获拍地块开发计划

本次获拍地块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开工，分四期建设，预计建设期为

４－５

年。预计项目总投资

２０

亿元，公司将通过自筹解决。

四、项目的风险提示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性调控，可能会对该项目的经营和效益带来一定的影响。

五、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累计竞拍土地情况

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公司除上述获拍土地外，无其他竞拍土地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3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光大阳光集结号混合型三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阳光集结号

混合型三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731

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获准设立光大阳光集结号混合型三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

计划

"

）。

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推广期间和存续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均为

10

亿份。

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托管人，公司、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推广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计划的份额登记机

构。 公司将在上述批复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在计划说明书设定的

60

个

工作日内完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并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4

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48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辞任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监事会（

"

监事会

"

）宣布，监事会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二日收到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林争跃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林争跃先生因本公司内部工作调

动原因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林争跃先生辞呈自满足监管法律法规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本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条件下即时生效。

林争跃先生兹确认，其本人与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与其本人辞任有关的事项须提请本

公司股东注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尽快选举一名职

工代表监事，以填补因林争跃先生辞任而产生的空缺。

监事会谨此就林争跃先生在任职工监事期间对本公司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 月四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47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

"

董事会

"

）宣布，本公司董事会于二零一一年十

一月二日收到董事会秘书罗焱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罗焱先生因在本公司内部工作调动原因

辞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罗焱先生的书面辞呈自董事会新聘任秘书任职资格由监管机构

认可、核准并就任时生效，在新聘任董事会秘书就任前，罗焱先生继续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罗焱先生兹确认，其本人与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与其本人辞任有关的事项须提请本公

司股东注意。

罗焱先生在建立本公司董事会规章制度，完善董事会工作体系，规范董事会运作机制，加

强投资者关系和信息披露管理等方面，为本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

董事会谨此就罗焱先生在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间对本公司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 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４６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２

，

０２１．８６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６７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８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

股；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７

，

０００

万股。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份总数

４７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

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２３

，

５００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４７

，

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７０

，

５００

万股。

截止到今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７０

，

５００

万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３

，

０００

万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思夏先生、 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青岛汉河投资

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之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其他股东山东电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恒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

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

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收购的情况。

４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

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２

，

０２１．８６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６７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青岛恒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８２３

，

６５０．００ ９

，

８２３

，

６５０．００

２

山东电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东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３６％ ２０

，

２１８

，

６５０ ６０９

，

７８１

，

３５０ ８６．４９％

１

、国有法人

２

、境内一般法人

６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３６％ ２０

，

２１８

，

６５０ ６０９

，

７８１

，

３５０ ８６．４９％

３

、境内自然人

４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４％ ２０

，

２１８

，

６５０ ９５

，

２１８

，

６５０ １３．５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４％ ２０

，

２１８

，

６５０ ９５

，

２１８

，

６５０ １３．５１％

２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７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出具

如下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持有汉缆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

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汉缆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华泰联合证券同意汉缆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已全部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起不超过六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已将人民币

５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日，公司

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股票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８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网上公告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在论证中，公司以

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该项工作。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及评

估机构正在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由于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需进一

步咨询、论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防止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待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

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45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以电话、书面和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传

真）方式进行。全体

9

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参加会议董事人数及会议举行方式符合公司

章程规定。 会议就通知所列议案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为规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防范证券投资风险，保证证券投资资金的安

全和有效增值，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5

号

-

证券投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章程》，特制定《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上公司披露的《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加拿大

AEI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议案》，授权公司经理层签署相关

协议和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2010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中国华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华鑫公司）和加拿大

AEI

公司

（

Advanced Explorations Inc

）三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2010

年

10

月，本公司与华鑫公司在香港

设立了新兴华鑫（香港）有限公司（简称新兴

-

华鑫），本公司持有新兴

-

华鑫

70%

的股份，并以新

兴

-

华鑫认购了

AEI

公司

2123

万股，每股价格为

0.25

加元。目前，新兴

-

华鑫持有

AEI

公司

14.5%

的

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根据《框架协议》，在本公司完成项目尽职调查后（即中方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有权

1

）增持

AEI

公司股份至

40%

；或

2

）投资

5000

万加元，与

AEI

公司组建以

Roche Bay

项目为基础的

项目合资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50%

股份。

自

2011

年开始，

AEI

公司开发的重点工作主要围绕

Roche Bay

项目的

C

区展开，

AEI

公司将

于

2012

年

4

月完成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 目前，

AEI

公司完成

Roche Bay

铁矿

C

区项目的银行可

研报告尚有

500

万加元的缺口，需本公司予以支持。

本公司也组织国内技术力量完成了对

Roche Bay

铁矿

C

区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从对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我们认为该项目资源储量较为可靠，可以作为投资依据；设计选用的

采矿方法、开拓方案合理，选矿工艺流程可靠；港口建设条件好；但存在须建电厂、冬季运输期

短的问题。 总体经济评价尚可。

考虑到

Roche Bay

铁矿

C

区项目建设投资大，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其关系到本公司后续的投

资战略及项目开发的安排。 为此，公司与

AEI

公司协商并达成意向，由

AEI

公司向本公司发行价

值

500

万加元的可转换债券。 在转股期内，本公司有权选择将所持可转债全部或者部分转换为

AEI

之普通股股票，转股价格为

0.45

加元；若本公司没有全部或者部分将此次可转债投资转换

为

AEI

的普通股，其余额由

AEI

偿还给本公司。

本公司通过认购

AEI

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以支持

AEI

公司完成银行可研报告。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遵循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符合公司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协议内容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46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认购加拿大

AEI

公司

发行可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中国华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

称

"

华鑫国际

"

）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与

Advanced Explorations Inc

（下称

"AEI"

）签署了《框架协议》。

根据该协议，

2010

年

10

月，本公司与华鑫国际在香港设立了新兴华鑫（香港）有限公司（简称新

兴

-

华鑫），本公司持有新兴

-

华鑫

70%

的股份，并以新兴

-

华鑫认购了

AEI

公司

2123

万股，每股价

格为

0.25

加元。 目前，新兴

-

华鑫持有

AEI

公司

14.5%

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根据《框架协议》，在本公司完成项目尽职调查后（即中方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有权

1

）增持

AEI

公司至

40%

；或

2

）投资

5000

万加元，与

AEI

公司组建以

Roche Bay

项目为基础的项目

合资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50%

股份。 以上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和

2010

年

10

月

19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自

2011

年开始，

AEI

公司开发的重点工作主要围绕

Roche Bay

项目的

C

区展开， 本公司组织

国内技术力量完成了对

Roche Bay

铁矿

C

区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AEI

公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完成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 目前，

AEI

公司完成

Roche Bay

铁矿

C

区项目的银行可研报告尚有

500

万加元的缺口，公司拟用自有资金通过认购

AEI

可转债对该项目予以支持。

本公司与

AEI

公司于近日在北京会谈协商，达成认购可转债协议，本公司同意认购

AEI

发行

的

500

万加元零息可转换债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1

年

11

月

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认购加拿大

AEI

公司

发行可转债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Advanced Explorations Inc

注册证书号：

BN 101452811 RC0001

法定地址：

50 Richmond Street East, Suite 300

，

Toronto, Ontario

，

Canada

邮政编码：

M5C 1N7

代表：

John Gingerich

职务：总裁

/CEO/

董事长

国籍：加拿大

AEI

公司的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6,050.9

万加元，净资产为

5,551.9

万加元；因尚在进行前期工作，未产生营业收入。

AEI

公司的股票价格：

2011

年

11

月

2

日收盘价格为

0.355

加元

/

股（最近

52

周内

AEI

公司的股票

价格：最低价格为：

0.26

加元

/

股；最高价格为：

1.03

加元

/

股）。

与本公司关系：加拿大

Advanced Explorations Inc

为一家依照加拿大法律组建和存续，并在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TSX-V

：

AXI

）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Frankfurt

：

AE6

）上市的股份有

限公司。 是本公司子公司新兴

-

华鑫的参股子公司。

三、认购可转债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新兴铸管同意认购

AEI

发行的

500

万加元零息可转换债券，具体条款如下：

(a)

以上可转债的转换期始于以下两个日期之孰前：

2012

年

6

月

1

日， 或者

AEI

正式提交

Roche Bay

项目的银行可研报告（

DFS

）；

(b)

在转股期内，新兴铸管有权选择将所持可转债全部或者部分转换为

AEI

之普通股股票，

转股价格为

0.45

加元；转股过程需遵循

TSX-V

相关规定以及双方签署之框架协议的相关约定；

(c)

如果新兴铸管没有全部或者部分将此次可转债投资转换为

AEI

的普通股，其余额由

AEI

偿还给新兴铸管，偿还日为

AEI

接到此项投资款项二周年；

(d)

双方同意并知晓，如果本次交易不能在签署之日起

45

天之内完成，

TSX-V

有可能对以

上约定之转股价格提出调整要求。 如果

TSX-V

提出调整要求，双方将另行协商。

2

、

AEI

同意，通过此次可转债获取之资金，用于

Roche Bay

项目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

费用；

3

、

AEI

确认本次

500

万加元可转债投资足以完成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该项资金及时到

位的情况下，

AEI

将尽最大努力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Roche Bay

矿山项目的银行可行性研究

报告。

4

、协议生效条件如下：

(a) AEI

获得

TSX-V

及其它加拿大证券管理机构关于此项交易的许可；

(b)

获得

AEI

董事会批准；

(c)

新兴铸管获得关于境外投资的政府许可。

四、认购可转债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加拿大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且是全球矿业资本市场的中心。公司此次认购可转债将加快

推进

AEI

公司相关铁矿石项目的进展工作，并此为平台，稳定上游原材料供应，实现本公司业务

向上游产业延伸，完善钢铁产业链，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张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进而提升公

司钢铁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协议；

3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编号：

2011-020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磊先生书面辞呈， 王磊先生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辞去担任的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务。鉴于此，从即日起，王磊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公司董事会

对于王磊先生在公司任职内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

会指定财务总监张惠珍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确定新的董

事会秘书人选。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03

日


